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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1頁，共1頁

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　函

地址：11049臺北市信義路5段7號9樓

承辦人：沈安琪

電話：02-8101-3312

電子信箱：1378@twse.com.tw

受文者：兆豐金融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2日

發文字號：臺證上一字第112002046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請上網下載)(0020460A00_ATTCH4.pdf、0020460A00_ATTCH1.pdf、0020460

A00_ATTCH2.pdf、0020460A00_ATTCH3.pdf、0020460A00_ATTCH6.pdf、0020460A

00_ATTCH5.pdf)

主旨：函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發布有關證券交易法第28條之2

規定之令3則及廢止令1則如附件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112年11月1日金管證交字第1120

3842024號、112年11月1日金管證交字第11203842026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各上市公司、各未上市(櫃)公開發行公司

副本：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(含附件)、本公司上市二部(含附件) 2023/11/03
08:44:40



 

第1頁 (共 1頁)  

112年 11月 1日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4202號令附件清單 
發文單位 發文日期 發文文號 摘要 

財政部證券

暨期貨管理

委員會 

92年 6月 23日 台 財 證 三 字 第

0920002623號令 

上市公司為指數股票型證

券投資信託基金之成分股

票適用證券交易法第二十

八條規定。 

財政部證券

暨期貨管理

委員會 

92年 8月 5日 台 財 證 三 字 第

0920132042號令 

ＥＴＦ成分股之上市公司

買回賣出本公司股份期

間，依規定賣出之股票組 

合適用證券交易法第二十

八條之疑義。 

 

  

   

  



 

第1頁 (共 1頁)  

112年 11月 1日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42021號令附件清單 
發文單位 發文日期 發文文號 摘要 

財政部證券

暨期貨管理

委員會 

91年 2月 21日 （91）台財證（三）字

第 001298號令 

釋示私募附認股權公司

債、附認股權特別股、可

轉換公司債、可轉換特別 

股或認股權憑證之發行，

不得以買回本公司股份作

為股權轉換之用。 

 

  

   

  



 

第1頁 (共 1頁)  

112 年 11月 1日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42022號令附件清單 
發文單位 發文日期 發文文號 摘要 

財政部證券

暨期貨管理

委員會 

90年 12月 17日 （90）台財證（三）字

第 006507號令 

證券交易法第二十八條

之二第六項之規定，於

依公司法第二十七條第

一項規定，以政府或法

人身分當選為董事或監

察人，並指派代表行使

職務之自然人時亦有適

用。 

 

  

   

  















 

第1頁 (共 1頁)  

112 年 11月 1日金管證交字第 11203842025號令附件清單 
發文單位 發文日期 發文文號 摘要 

財政部證券

暨期貨管理

委員會 

90年 12月 7日 （90）台財證（三）

字第 162156號令 

 

可轉換公司債於轉換為普

通股股本時所產生之資本

公積，得列入上市上櫃公

司計算其得買回股份總金

額之範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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